
南财大红院字 匚⒛23〕 37号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科研档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院科研档案管理工作,确保科研档案

的齐全、完整、准确、系统,更好地为学院科研、教学等工

作服务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高等学院档案管

理办法》以及 《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》,结合我

院科研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科研档案是指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形成的,

具有归档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数据、照片、声像等各种

形式载体的文件材料,是科研活动的真实记录,对学院和社

会具有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,也是科学技术储各的一种形式

和社会财富。

第三条 科研归档工作是科研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

科研活动的重要环节,科研档案应与课题立项、课题执行、

— 1—



结题验收和成果鉴定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。

第二章 科研档案的归档范围

第四条 科研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主要包括:

(∵ )综合管理:上级有关科研工作的文件材料,学院

科研规划、计划、统计报表、总结材料,学院组织承办或参

加科研交流、学术会议的会议材料等。

(二 )科研项目管理:科研课题审批文件、项目申报书,

立项文件、任务书、科研诚信承诺书、合同等文件。

(三 )学 院教职工在公开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,公开出

版发行的教材、著作等电子材料。

第三章 科研文件材料归档要求

第五条 实行由科研课题 (项 目)负 责人主持立卷归档

的责任制。每项科研项目 (包括中断或取得负结果的项目)

完成或某部分结束后,对所形成的科研文件材料加以系统整

理,经审查验收后归档。科研工作人员应负责科研文件材料

的形成、积累、立卷、归档,并作为对其进行考核的内容。

第六条 归档时间:一般科研项目在结题验收或成果鉴

定时归档;复杂的、周期长的科研项目可分阶段归档;理论

研究项目在论文、著作定稿后归档;中 断和负结果的重要项

目,在批准停止研制时归档。

第七条 凡归档科研档案的材料必须字迹工整、图样清

晰,不得用铅笔、圆珠笔书写,要用碳素墨水、篮墨水,以

便于长期保存。

第八条 科研项目在进行结题验收或成果鉴定时,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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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正式归档手续,未经办理归档手续的科研项目,不受理

其结题验收或成果鉴定的申请。

第九条 凡几个单位协作的项目,由 主持或牵头单位负

责立卷归档,保存一套完整的档案。协作单位保存自己所承

担的部分任务中所形成的科研档案,并复制一套送交主持或

牵头单位保存。如确系涉及协作单位或该单位科技人员的合

法权益,应在协议书或委托书中明确科研档案的归属,协作

单位应将承担项目的档案目录提供主持单位。

第四章 科研档案的收存管理

第十条 科研处要配各专兼职科研档案管理人员妥善收

存和管理科研档案,学院档案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科技档案工

作的业务指导和检查监督,逐步实现科技档案标准化及规范

化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对接收的科研档案,科研处留存一份各查 ,

另一份将定期移交院档案管理部门保管。

第十二条 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的科研档案,其保管期

限、科技密级、借阅手续等相关问题,按档案管理部门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科研档案人员的基本任务和职责

第十三条 科研部门负责本单位内所有科研档案的保存、

管理和利用工作。具体职责如下:

(一 )负 责制定科研档案保存管理制度,并随时跟踪和

了解实施情况及时修订和完普制度。

(二 )负 责所有科研档案的编纂、整理、归档、保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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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和借阅工作。

(三 )制定各种形式的科研档案管理规范、工作制度以

及科研档案的处理与利用工作规定,对本单位内所有的科研

档案进行全面、系统、有效、可追溯的管理。

(四 )加强档案借阅、防火、防盗、防水等各种安全防

护措施,防止档案破损、遗失、灭失等不良情况的发生,并

做好防灾抗灾、各灾抢救等工作。

(五 )负 责科研档案公开应用的管理工作,加强科研成

果的宣传,科研信息的共享,提高本单位的学术水平和科技

创新能力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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